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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政府征收部分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政府征收的资产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子

公司中铁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工公司”）武北生产基地土地及建

筑物，总土地面积为 31,883.74 平方米，该宗地地上现共有 30栋建筑物，

建筑面积合计约为 15,143.80 平方米。武汉市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委托武汉华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所征土地及定着物进行实

地查勘和评估，评估报告估价补偿总金额为 24,016.27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因武汉市武昌生态文化长廊（含江南中心绿道武九线综合管廊）工

程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及《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操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规定，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已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作出房屋

征收决定武昌征决字〔2018〕11 号，决定对武昌生态文化长廊（含江南

中心绿道武九线综合管廊）工程（二桥至二七桥）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

屋实施征收，重工公司武北生产基地被划入征收范围。武汉市武昌区房屋

征收管理办公室委托武汉华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所征土地

及定着物进行实地查勘和评估，2019年 6 月 27 日出具报告估价补偿总金

额为 24,016.27万元，价值时点为 2018 年 8 月 20日（房屋征收决定公告

之日）。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年 10 月 24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武汉市人民政府征收中铁科工武北生产基地土地及建筑物的议案》。会

议同意重工公司以不低于评估价格由武汉市人民政府征收其武北生产基

地土地及建筑物。 

（三） 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征收总土地面积为 31,883.74平方米，证载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土地类型为国家作价、（出资）入股。该宗地地上现共有 30 栋建筑物，建

筑面积合计约为 15,143.8 平方米。其中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建筑

物 6 栋，暂无合法产权的建筑物 24 栋。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1、房屋 

征收的房屋权属为重工公司，截止征收拆迁前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中，

截至 2018 年末经审计的账面余值 1,460.98 万元，累计计提折旧 777.99

万元，净值 682.99 万元；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审计的账面余值

1,460.98 万元，累计计提折旧 797.81 万元，净值 663.17 万元，此次评

估值 1,931.34 万元。 

2、土地 

征收的土地权属为重工公司，截止征收拆迁前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中，

截至 2018年末经审计的账面余值 3,658.85万元，累计摊销 817.14万元，

净值 2841.71 万元；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审计的账面余值 3,658.85

万元，累计摊销 853.73 万元，净值 2805.12万元，此次评估值 19,327.92

万元。 

3、附属物及构筑物 

征收的附属物及构筑物权属为重工公司，截止征收拆迁前处于正常使

用状态中，截至 2018 年末经审计的账面余值 236.13万元，累计计提折旧

102.19 万元，净值 133.94 万元；截至 2019年 6 月 30日未审计的账面余

值 236.13 万元，累计计提折旧 104.81 万元，净值 131.32 万元，此次评



估值 822.43万元。 

4、机器设备 

征收的机器设备权属为重工公司，截止征收拆迁前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中，截至 2018 年末经审计的账面余值 2,558.45 万元，累计计提折旧

2,051.03 万元，净值 507.42 万元；截至 2019 年 6 月 30日未审计的账面

余值 2,558.45 万元，累计计提折旧 2,098.01 万元，净值 460.44 万元，

此次评估值 1,797.29 万元。 

此外机器设备（拆装、搬迁）补偿价值评估总价 137.28万元。 

上述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等担保或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评估机构 

武汉市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委托武汉华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对所征土地及定着物进行实地查勘和评估。 

2、评估方法 

（1）房地产部分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房地产估价规范》等相关

规定，房屋征收评估应当根据评估对象和当地房地产市场状况，对比较法

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评估方法进行适用性分析，选用其中一种

或者多种方法对被征收房屋价值进行评估。被征收房屋的类似房地产有较

多交易的，应当选用比较法评估；被征收房屋或其类似房地产通常有租金

等经济收入的，应当选用收益法评估；被征收房屋的类似房地产没有交易

或交易很少，且被征收房屋或其类似房地产没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应当



选用成本法评估；被征收房屋是在建工程的，应当选用假设开发法评估，

在建工程建设进度以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的状态为准。 

本次估价对象土地证载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国家出价出

资入股，本次评估设定为划拨。估价对象地上建筑物合计总建筑面积为

15143.80 ㎡，土地证载面积为 31883.74 ㎡，现状容积率约为 0.47，为地

大房小的状况。根据估价对象的实际状况，宜采用“房地分估”的估价路

径，即把房地产分解为土地和建筑物两个组成部分采用成本法估价。故本

次采用成本法“房地分估”的技术路径进行评估。 

（2）地上构筑物及附属设施、机器设备部分 

地上附属物重置价格根据《2013 湖北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并

结合武汉市建材的价格水平确定，成新率采用观察法确定。 

（3）机器设备拆装及搬迁费用 

对设备搬迁费用的评估采用成本法进行，即对设备搬迁过程中耗费的

人化劳动和物化劳动价款与搬迁过程中各项损失相加后，得到设备搬迁费

用。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内容 

本次交易尚未签署合同或协议。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征收收到补偿金后，预计税后净收益为 16,689 万元。该事项具

体会计处理和对相关财务数据的最终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审计确认的数据

为准。本次征收不影响重工公司的正常办公，重工公司将通过租赁厂房或

委外加工的方式减少或消除本次征收对生产经营的影响，本次征收对公司



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